附件5

瑞丽市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职责分工表

	责任单位
	职责任务

	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
	1.负责指导涉及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防安全管理。

	
	2.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对“九小场所”中涉及工业的小生产加工企业开展排查整治。

	
	3.配合教育部门加强科技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4.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商贸服务业（含餐饮业、住宿业）等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指导、督促商贸服务（含大型商业综合体）、物流仓储、配送等企业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火灾防范措施。

	
	5.按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九小场所”中小餐饮、小住宿、小商店、小美容美发等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市教体局
	1.负责加强寄宿制中小学和学科类、文化艺术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

	
	2.对“九小场所”中小型学校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市公安局
	1.指导公安派出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配合消防部门，对辖区内“三类重点场所”开展消防隐患排查、消防宣传教育，依法查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2.对涉嫌犯罪的消防违法行为，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行刑衔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民政局
	负责加强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市人社局
	1.负责加强技工院校的消防安全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职业培训机构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2.将焊接与切割作业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全市职业技能培训统筹部署，按规定落实相关补贴政策，协助应急管理等部门监督检查焊接与切割作业培训、考核鉴定和证书发放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
	1.依法依规对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涉及的户外广告牌、外装饰影响建筑外观风貌等进行严格审批。

	
	2.对“私搭乱建”行为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违法侵占公共空间等进行认定。

	
	3.按职责分工配合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加强对涉及城市公共区域违规搭建户外广告牌、防盗网等的排查整治。

	市住建局
	1.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

	
	2.加强建筑焊工培训和考试机构（点）的监督管理，督促严格落实培训、考试、发证制度。

	
	3.依法查处相关场所涉及建筑工程施工、燃气设施、户外广告施工等方面违规焊接与切割作业，以及因违章搭建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违法行为。

	
	4.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对防盗网、铁栅栏、户外广告牌影响建筑物公共安全事项进行排查，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拆除已认定违规设置在城市公共区域的防盗网、铁栅栏、户外广告牌等障碍物。

	市文旅局
	1.负责加强歌舞游艺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配合教育部门加强文化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

	
	2.对职责范围内的旅游行业和“九小场所”中小网吧、小歌舞娱乐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市卫健局
	1.负责加强医院的消防安全管理。

	
	2.对“九小场所”中小型医疗机构、小医疗美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市应急管理局
	1.指导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依法加强有关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试监管，依法查处有关企业违反特种作业规定的行为。

	
	3.负责加强“三类重点场所”中有关工贸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
	1.负责督促涉及“三类重点场所”的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职责，宣传引导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规范焊接与切割作业管理。

	
	2.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商品交易市场中“三类重点场所”的安全检查。

	
	3.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取缔、吊销未经消防安全许可或者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市场主体等生产、经营资格。

	
	4.将消防安全领域失信行为作为对信用主体等信用评价等方面的参考依据。

	市委宣传部
	组织各级各类主流媒体广泛刊播消防安全提示，宣传消防安全常识，曝光突出风险隐患。

	市消防救援大队
	1.依法履行消防安全综合监管职责，负责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联络沟通等工作，为相关部门开展整治提供业务指导、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等。

	
	2.对属于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三类重点场所”开展排查整治，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范围，依法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负责按属地规定的管辖权限，配合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部门依法组织拆除行业主管部门已认定违规设置在城市公共区域的防盗网、铁栅栏、户外广告牌等障碍物。

	瑞丽供电局
	1.负责按照电气消防安全管理协作机制，指导属地电网企业配合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对“三类重点场所”用户侧电气安全分类开展定期、专项和特殊性检查。

	
	2.做好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备安装、使用、维护等环节安全隐患综合治理。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负责根据本行业火灾风险特点，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排查整治。


